四川城市职业学院

关于开展2016-2017学年度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

学院各单位：

 根据国家奖助学金管理有关规定和四川省财政厅、教育厅《关于下达2016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的通知》（川财教〔2016〕143号）以及四川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川助函〔2016〕34号）等文件的相关精神，结合我院的具体情况，现将2016-2017年度“国家助学金”的评审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国家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及成员构成

组  长：刘飞
副组长：欧庆民 

成  员：胡晓曦  杨乐清  鲁敏  王颖  羊志璋  简冬秋      
评审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学务部。
二、国家助学金评审委员会

组  长：欧庆民
副组长：羊志璋
成  员： 罗宣华 罗薇薇  瞿林艳  杨春英  兰晓菁  闵友梅  李  玲  许继勇  刘  磊 
联系人：贺雨红  朱李平
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学务部。
   三、评审对象

　　国家助学金的评审对象：全日制专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（含2016年入学新生）。
　　四、评审原则
　　（一）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严格实行公示制度。

　  （二）坚持“择优评定”的原则。国家助学金要“困中选困”。

　　（三）坚持“有限兼评”的原则。国家助学金与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金可以兼评。

　　（四）遵循“优先评定”的原则。将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、学习和工作中表现优秀的贫困家庭学生优先纳入评定范围。

　　五、评审条件

　　（一）国家助学金评定条件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勤奋学习，积极上进；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；在2016-2017学年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　　（二）受限条件。不诚信的学生。

　　六、资助标准

　　 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每人每年为一般困难2000元、困难3000元和特殊困难4000元（分配到各分院的国家助学金指标人数对应的金额为每人3000元）。

　　七、名额分配（见附件1）

    八、资料保存

　　 各分院要建立专柜保管国家助学金申请审批表等原始签字材料，接受上级主管部门、学院相关职能部门的检查。

　  九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分院应成立国家助学金评选工作小组，全面负责本院国家助学金评选工作。
（二）各分院要严格按照评定条件进行评选并在班级进行公示。
　　（三）2016年，国家助学金评审将采用网络系统申报方式进行。国家助学金网络申报、审核流程如下：学生在线申请，班级（院系）在线审核、上报学校，学校在线审核、上报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学校用户凭5位数院校代码登录，院系用户由学校分配的帐户和密码,通过“四川学生资助管理系统"登陆,班级用户由分院登陆院系用户建立, 辅导员或班主任再通过班级用户名和密码登陆“四川学生资助管理系统"审核, 学生在线申请是在学校将学生信息导入“四川学生资助管理系统"之后,学生再用身份证号和初始密码（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后六位）登录四川省学生资助管理系统（http://182.140.219.164:9091/pros/identity/indexgx.action），在【国家奖助学金】——【国家助学金】——【学生在线申请】页面, 点击新增按钮，进入新增页面，填写申请信息并保存。
　　（四）国家助学金名单和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10月28日，报送材料为《2016-2017学年度四川省高校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名册》。

　　（五）请将相关材料报送学务部。

　　联系人：贺雨红028-84683227（成都校区），朱李平028-38500033（眉山校区）
　　附件：

　　1、2016-2017学年度国家助学金名额分配
　　2、国家助学金申请审批表

　　3、2016-2017学年度四川省高校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名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九月二十五日
